

柳州市柳南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

（征求意见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柳州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2020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和原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原农业部办公厅印发《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99号）的规定和要求，为切实减轻畜禽养殖业污染，突出做好重点区域、重点流域的环境保护工作，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促进我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畜禽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修订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保护城乡饮用水源、保障生态环境安全为目标，合理优化畜禽养殖业生产布局，推进畜禽养殖业与生态环境保护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改善和提高全市生态环境质量，科学划定畜禽养殖区域，从源头上加强畜禽养殖污染控制，着力推行种养结合、生态循环养殖，促进全市社会经济和谐健康发展。

二、术语和定义

（一）畜禽：指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22年修订）、《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2061号）公布的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畜禽，如猪、牛、羊、马、驴、鸡、鸭、鹅、兔、鸽、鹌鹑等畜禽品种。

（二）畜禽养殖场是：指达到《畜禽养殖场规模标准》(农业农村部公告第927号)中确定的养殖规模标准的畜禽集中饲养场所：
畜禽养殖场规模标准
	序号
	畜禽种类
	规模标准

	( 一 )
	猪
	年出栏量五百头以上

	(二)
	普通牛、瘤牛、 水牛、牦牛、  大额牛
	肉牛
	年出栏量五十头以上

	
	
	奶牛
	存栏量一百头以上

	
	
	牦牛
	存栏量二百头以上

	(三)
	绵羊、山羊
	年出栏量二百只以上

	(四)
	马
	存栏量五十匹以上

	(五)
	驴
	存栏量五十匹以上

	(六)
	骆驼
	存栏量五十匹以上

	(七)
	兔
	年出栏量五千只以上

	(八)
	鸡
	肉鸡
	年出栏量一万只以上

	
	
	蛋鸡
	存栏量二千只以上

	(九)
	鸭
	肉鸭
	年出栏量一万只以上

	
	
	蛋鸭
	存栏量二千只以上

	(十)
	鹅
	年出栏量五千只以上

	(十一)
	鸽
	年出栏量一万只以上

	(十二)
	鹌鹑
	存栏量四万只以上

	(十三)
	梅花鹿
	存栏量五百只以上

	(十四)
	马鹿
	存栏量五百只以上

	(十五)
	驯鹿
	存栏量五百只以上

	(十六)
	羊驼
	存栏量三百只以上

	(十七)
	火鸡
	年出栏量五百只以上

	(十八)
	珍珠鸡
	年出栏量一千五百只以上

	(十九)
	雉鸡
	存栏量二千只以上

	(二十)
	鹧鸪
	年出栏量二万只以上

	(二十一)
	番鸭
	年出栏量一万只以上

	(二十二)
	绿头鸭
	年出栏量一万只以上

	(二十三)
	鸵鸟
	年出栏量一百只以上

	(二十四)
	鹂鹊
	年出栏量二百只以上

	(二十五)
	水貂(非食用)
	年出栏量五千只以上

	(二十六)
	银狐(非食用)
	年出栏量一千只以上

	(二十七)
	北极狐(非食用)
	年出栏量一千只以上

	(二十八)
	貉(非食用)
	年出栏量一千只以上


注：养殖规模按照畜禽养殖场的设计生产能力进行测算。

三、划定原则及依据

（一）划定原则

1. 依法保护生态环境和城乡饮用水安全的原则；
2. 生态环境保护与畜禽养殖业健康协调发展的原则；
3. 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相一致的原则；

4. 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原则；
5. 符合动物防疫条件的原则。

（二）划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15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15年修正）、《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643号）、《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99号）、《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338-2018）、《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办法》《柳州市柳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技术规范以及柳州实际。

四、划定区域

（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城区水源地：柳南水厂一级保护区、柳西水厂一级保护区、柳江河段二级保护区、新圩江河段二级保护区。

2.乡镇水源地：洛满镇洛满水厂取水口保护区、流山镇流山水厂取水口保护区（目前流山镇正在进行居民饮用水管网改造，预计2026年底启用。饮用水管网启用后，取水点不再使用，将依法报请上级取消流山镇流山水厂取水口保护区）

（二）风景名胜区：柳南区龙潭都乐岩风景区。

（三）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

柳南区城区规划区中的建制镇、城镇居民集中区、学校等人口集中区。

（四）柳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区

1.柳南区境内柳江干流岸线外侧二百米范围内。

2.柳江主要支流岸线外侧一百米范围内，柳南区境内柳江主要支流有龙江、凤山河、新圩河、大桥河。

（五）法律、法规规定需要特殊保护的其他区域。

五、具体要求
禁养区内严禁新建、扩建各类畜禽养殖场。市区内不得饲养鸡、鸭、鹅、兔、猪、羊等家禽家畜。因教学、科研、医用和其他特殊业务需要饲养的，必须经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禁养区内原有的养殖场（小区），由区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责令限期关停或搬迁；在关停或搬迁的期限内，污染物必须达标排放。

附图1：柳州市柳南区畜禽禁养区划定地理标注分布图
附图2：柳州市柳南区畜禽禁养区划定地理标注分布图（流山取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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